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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書 
智障人士老龄化的政策理念和建議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第十九條：就居住和社區護理需要作出長遠規劃，使所有殘疾人士能

享有在社區中生活的不同選擇 ，包括獨立生活，與家人同住，或院舍照顧。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第二十五及二十六條：智障人士應享有具質量的免費或費用低廉的醫

療保健服務；特別是早期介入及識別、預防殘疾惡化等；和不受歧視的醫療保險和人壽保險。  
 

第一視覺：危机四伏，慘劇連連 
 
高龄智障人士家庭都面對很大程度的壓力處境，政府的智障人士日間或住宿服務都嚴重短缺,協助

不了這些家庭面對智障人士及照顧者日漸衰老的危機。更猶甚者日復一日,智障人士家庭所面對的

危機越來越深,他們身心的壓 力或終會爆 發成突發的生活事故或傷病事件。  
 
1. 首要和逼切任務— 發掘高危個案，及時加以協助 

1.1. 所有智障人士康復服務單位都有責任發掘高齡或有特殊需要智障人士家 庭,並作出適時的

危機介入處理,建議地區福利專員統籌有關個案危機 預防和 個案計劃、協調不同單位和機

構,以及其他專業作出適當的介入。  
1.2. 現時,智障人士宿位短缺和輪候時間過長,當局必須在增加住宿服務的 同 時,加強針對高危的

社區支援服務。  
1.3. 當局應考慮在公屋設立小型家舍或輔助宿舍,再配合地區支援服務,以 舒 緩部分高齡智障人

士的住宿需要和雙老家庭的困局。  
1.4. 增加暫託及暫宿服務。  
1.5. 立即改善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的內容、數量、形式和其對家居環境 作出適當的改善

和儀器配合。  
1.6. 必須為有情緒問題和腦退化的智障人士提供適切治療,建立跨專業的團隊 作個案計劃和治

療。  
 

第二視覺：接受老齡服務的平等機會和權利 
 
主流高齡人士服務以年齡為服務對象的準則，對智障人士及其他殘疾人士不公，是一個制度化了

的間接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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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適切的醫療服務政策建議  

2.1. 社區醫療保健建議  
• 建議善用「醫健通」系統,建立聯網智障人士病歷及數據;  
• 定期評估及記錄智障人士生理和心理的健康情況;  
• 為智障人士及照顧者提供健康教育,並為高齡智障人士提供預防性醫療;  
• 加強醫生到診服務;改革「私家醫生到診服務(VMP)」,建議由醫管局負  

2.2. 院舍的醫生外展計劃;  
• 增設智障人士醫療券試驗計劃;  
• 設智障人士社區醫療策略,例如:成人牙科保健、身體保健等;  
• 在各類智障人士服務中,加入健康生活和融入社區的服務目標。  

2.3. 專科醫療建議  
• 針對腦退化智障人士的診斷及治療:就 40 歲或以上的智障人士進行相關老化的評估問卷

基線普查,作為腦退化症的診斷基礎;  
• 放寬 60 歲或以下出現腦退化症狀的智障人士,接受腦退化專科及老人科治 療服務;  
• 各醫療聯網建立智障精神科服務:參照葵涌醫院的智障精神科服務,在醫管 局屬下 7 個聯

網建立相關服務,並到院舍提供外展服務;  
• 政府應提供資源以改善殘疾人士院舍的醫療室,和護理老化智障人士所需的 醫療儀器,院
舍亦應增加護士、物理治療師和物理治療助理等人手編制和設 備,以配合外展醫療服務

的醫護人員到訪和診治;  
• 立即為所有院舍增設院車及聘請司機,並增加陪診員和保健員人手,以改善 智障人士覆診

安排;  
• 在區內普通科或專科門診設立特定醫療時段,照顧老年、行動不便、有特殊 需要或情緒行

為問題的智障人士安排覆診。  
3. 全面改革智障人士日間服務、展能中心及庇護工場服 務模式  

• 健康老年生活由健康及積極的青年及成年生活開始,因此,所有智障人士日 間服務,都應以

提升智障人士生活質素和建立健康生活方式為主要目標;  
• 為智障人士提供適量運動、建立健康飲食習慣和活躍的社交生活,以減緩智 障人士衰老,
更健康愉快地在社區中生活;  

• 建立健康生活模式,有助延遲高齡智障人士退化,長遠能減低醫療和院舍的 開支。  
4. 設立地區智障人士生活支援中心  

• 智障人士地區生活支援中心的運作模式,以長者地區中心為藍本,再增設飯 堂、洗衣、個

人衛生、輔導等支援服務,可保障社區內生活的智障人士基本 生 活所需要;  
• 為智障人士提供個案管理支援、擴闊社會網絡和社交生活,以發展社區共融 和家庭以外的

支援系統;  
• 凝聚社區義工,建立社區守望支援網絡,讓更多社區人士與智障人士建立師 友聯繫,促進社

區共融;  
• 透過社工的協助和社群的支援網絡,為輕度智障人士及雙老家庭的社區生 活,提供足夠的

支援;  
• 設個案經理為每個智障家庭設計合宜的安老計劃,擴大其支援的社群。  
 
 

5. 照顧者支援  



• 重新檢視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的內容和形式,以求更切合他們的需 要,從而減輕家

庭照顧者的體力勞動及長時間扶抱餵食等照顧壓力;  
• 必須先改善家居設施、增加配合家居康復儀器和提供足夠的照顧服務時數, 才能減輕照顧

者的壓力;  
• 加強社會支援,在覆診方面,增加復康巴士的服務量、提供陪診員津貼, 或資助該類嚴重殘

疾智障人士家庭;  
• 公屋政策及院舍地點都應方便照顧者探望智障人士。對居於公屋的智障人 士,可考慮設立

非同住的照顧者(如兄弟姊妹)調遷至智障人士居所附近的 申 請機制,以鼓勵及支持第二代

親屬加入照顧者行列。另一方面,應在公屋 輪候 政策內加入智障人士家庭輪候公屋的優

先機制;  
• 設立照顧者津貼,金額應等同外籍傭工的支出,讓能力不足的照顧者可以運 用津貼聘請外

傭,如此可令雙老家庭及嚴重肢體殘疾智障人士可以選擇留在 社 區生活,從而減輕對院舍

的需求,同時令智障人士可以和家人一同生活, 互相 扶持;  
• 培訓並支援第二代親屬擔任照顧者或監護者的角色,如不同住的智障人士的 兄弟姐妹或其

他親友,地區支援中心社工為第二代照顧者提供支援服務,讓 第 二代照顧者能監護及支援

有需要的智障人士及雙老家庭在社區生活。  
6.  院舍服務建議  

• 增設智障人士高度護理院舍,以照顧高齡及退化的智障人士;  
• 院舍生活應保持智障人士與親人聯繫,設雙老混合院舍能讓他們與年老的父 母住同一院舍,
可以增加互相探望及維繫親子關係的機會;  

• 參照房協長者屋的設計,增設自負盈虧模式的智障人士宿舍或混合雙老院 舍;  
• 在輔助宿舍或小型家舍內附設獨立生活支援服務;  
• 增加現有資助院舍的數量及資源;  
• 改善現有院舍的服務內容,讓智障人士的院舍生活更多元化,建立更多社區 聯繫和善用社

區資源;  
• 加強監察為智障人士提供住宿服務的私營安老院舍或智障院舍,並提供支 援,以保障院舍

內智障人士的生活質素和權益。  
7. 保護和危機預防建議  

• 理財的保護和支援:建議透過立法,給予第三方權利,幫助智障人士理財, 例如管理支出,能減

少他們因賭博、簽信用卡、大量購物而負債的機會。同 時,亦需要協助智障人士掌握理

財的知識,提防被騙;  
• 為高齡智障人士設平安鐘,並加強人手提供上門服務,訓練他們應對生活事 件的方法和求

助渠道;  
• 擴大社區服務的範圍,例如外展服務,在社區中尋找有需要而未有受助的智 障人士;  
• 加強房屋署在社區支援和社區危機預防的角色,房署可透過「洗樓」了解智 障人士的家居

需要,例如‥扶手、燈光、設置等。並與康復機構和醫療單位 互 相配合,發揮預防危機的

功能,以協助智障人士在社區能有健康的生活。  
 
 
 

8. 生活轉變的輔導和支援建議  



• 生活轉變支援/輔導:某些生活事件和家庭關係的轉變,對智障人士帶來很 大的衝擊和心理

危機,建議以個案管理的方式,協調不同服務單位,以有效地協助智障人士和照顧者面對每

個人生轉折期的種種轉變,及持續地發展相關的生活技能和生命韌度,協助他們面對挑戰;  
• 加強情緒管理和健康教育保健:在現有的職業和生活技能訓練以外,增加智 障人士的輔導

服務和社交生活體驗等活動,擴闊他們的感情生活和朋輩支援 系 統,透過分享、認知、經

歷、生活體驗等去理解生命、親情及友誼。另外, 尋 找合宜的方式處理自己及照顧者的

情緒問題及情感需要;  
• 加強智障人士、照顧者及同工的生死教育,透過大學學者或相關醫療人員為 他們提供生死

教育,例如:智障人士哀傷輔導、智障人士面對親人離世時的 情 緒反應和輔導模式等;  
• 加強專業發展:為所有智障人士院舍及日間服務單位,提供相關專業人士, 發展輔導技巧及

個人護理技巧訓練等。  
 
 
 
 




